
 1

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  

 
 

二零零七年五月  



 2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2005

年8月12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5年8月19日实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原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承诺情况，

公司部分限售股份将自2006年8月19日起可上市流通。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新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

新和成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报告如

下： 

一、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新和成目前限售股份持有人共10位，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和比例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所占比例(%) 股份类别 

新昌县合成化工厂   206,804,532 60.46 社会法人股 

张平一 3,150,108 0.92 自然人股 

袁益中 2,625,090 0.77 自然人股 

石程 2,625,090 0.77 自然人股 

胡柏剡  1,653,808 0.48 自然人股 

石观群 1,265,292 0.37 自然人股 

王学闻 1,162,914 0.34 自然人股 

石三夫 577,518 0.17 自然人股 

崔欣荣 380,636 0.11 自然人股 

王旭林 315,012 0.09 自然人股 

合计 220,560,000 64.48 - 

 

新和成股权分置改革时，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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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公司第一大股东新昌县合成化工厂承诺：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票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此承诺期满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

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新和成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2％，在 24 个月

内不超过 5％。 

（3）新昌县合成化工厂特别承诺，在第（2）条承诺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只有公

司股票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16.18 元时，才可以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 

期间若公司因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时，应对前述承诺的股价作除权除息处理，具体办法及计算公式如下： 

A、送股或转增股本：P=P0/（1+n） 

B、 派息： P=P0-V 

C、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P0-V）/（1+n） 

其中：P0 为当前承诺的股价，V 为每股的派息额，n 为每股的送股率或转增股

本率，P 为调整后的承诺股价。 

（4）新昌县合成化工厂特别承诺，在第（2）项承诺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如果公

司前一年（200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目前总股本 11,402 万股计算的每股收

益达不到 1 元（根据会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使公司股票达到前

述第（3）项承诺的条件亦不上市交易。 

（5）公司全体自然人非流通股东均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依照《公

司章程》的规定，做出了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6 个月内不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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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非流通股东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新和成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

份。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承诺的履行情况 

新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

非流通股股东关于限售期的承诺，二是第一大股东关于限售条件及限售价格的承诺。 

关于限售期的承诺，公司股改方案实施日期为 2005 年 8 月 19 日，所有原非流通

股股东在限售期均未出售股票。 

关于第一大股东关于限售条件及限售价格的承诺，承诺人严格按承诺的约定履行

承诺。 

三、关于限售股份出售时，涉及国资和外资的，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外商投

资管理的有关部门规定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及外商投资管理的

问题。 

四、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核查了以下文件：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2、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3、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变动的公告； 

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及2006年年度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浙江新和成股份

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表、有限售条件股东名册。 

五、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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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如下： 

1、新和成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 

2、新和成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3、新和成限售股份中的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

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4、新和成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新和成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需要说明的是，公司自然人非流通股东除袁益中已离职满6个月，其他人均为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股份限售期满后，仍需

遵守在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6个月内不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本次涉及的将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表：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新昌县合成化工厂     206,804,532 0 0 

张平一 3,150,108 3,150,108 0.92 

袁益中 2,625,090 2,625,090 0.77 

石程 2,625,090 2,625,090 0.77 

胡柏剡  1,653,808 1,653,808 0.48 

石观群 1,265,292 1,265,292 0.37 

王学闻 1,162,914 1,162,914 0.34 

石三夫 577,518 577,518 0.17 

崔欣荣 380,636 380,636 0.11 

王旭林 315,012 315,012 0.09 

合计 220,560,000 13,755,468 4.02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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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 


